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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援家庭暴力受害人的福利服務意見書 

 

香港家庭福利會於過往 60 多年，一向關心家庭關係，致力以高質素的專業社會服務，建造和諧

社區。本會早於 1995 年己經開展有關施虐者、被虐婦女及其子女的輔導工作包括治療小組、互

助小組。及後於 2002 年開始在多間學校開展「朋輩輔導」及「和平動力」課程，培育和平的校

園文化，及調解人際衝突。本會向曾經對伴侶使用暴力的人士提供施虐者小組輔導，獲社會福

利署甄選於 2006 年開始「和平計劃」，並為『反暴力計劃』服務提供機構之一。由於家暴的現

狀仍持續上升，因此，家庭福利會致力開展男士服務及社區教育及和諧家庭行動，以提升不同

人士對家暴的認識、及早轉介和求助。 

 

就支援家庭暴力受害人的福利服務，本會認為立法、社會服務配套和教育都扮演重要的功能，

缺一不可。 

 

1 立法 

1.1 加強執行『反暴力計劃』 

自2008年，社會福利署成立『反暴力計劃』。該計劃是由受害人就施虐者的暴力/騷擾

性態度及行為向法院申請禁制騷擾令並由法院規定施虐者參加。然而，受害者在家暴

困擾下，通常以自保方法，儘快離開施虐者；亦無暇處理繁複的申請程序，結果，「反

暴力計劃」的參與率非常低，而施虐者的暴力行為因未得到適時介入，其家庭關係亦

難有改善。為了善用『反暴力計劃』以終止施虐行為，建議取消受由害人申請，改為

法院直接判令，強制施虐者參加『反暴力計劃』。此外，政府需有定期監察此法例是

否順利執行，令立法的良好意願得見成效。 

 

2 社會服務配套 

2.1 成立「目睹家暴的兒童輔導服務」 

根據香港家庭福利會於 2011 年的「兒童面對父母衝突」調查顯示(a) 1/3 的受訪兒童

不但目睹父母間的暴力，同時亦直接受到傷害/恐嚇；(b) 的受訪兒童目睹家暴同時

有抑鬱徵狀; (c)調查反映 85.5%的受訪兒童不會向別人求助，是「沉默的受害人」。現

存的服務主要針對成年的受害者及直接受虐的兒童明顯不足。故此，建議「目睹家暴

的兒童輔導」服務，協助兒童紓解負面想法、學習保護自己及積極求助。服務內容可

包括：外展社區教育活動、目睹家暴的兒童小組。 

 

2.2 加強「探視服務」的專業支援 

在虐待伴侶個案中，離異雙方直接見面可能會構成危險；若父母仍處於激烈情緒及

敵對關係中，在探視子女的安排及接送時間等，極容易引發衝突，並直接影響子女

的情緒。政府極須撥款於社區設立「探視中心」(Visiting Centre)，由專業社工負責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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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適合環境給親子相聚。 

 

2.3 設立「親職協調服務」（Parent Co-ordinator Service） 

協助處於高度衝突的父母，就親職合作方面提供實務性的支援。目的為減輕父母鬥爭

對子女的負面影響，工作範圍包括： 

 父母透過親職協調員溝通。 

 當父母雙方未能就子女重要決定達成協議時，親職協調員有權（法庭賦予或按 

雙方已定立的合約）代他們作決定。 

 指導父母和諧理智地溝通及合作。 

 

3 加強公眾教育 

政府應帶頭推展反暴力，反家暴的公眾教育運動，並撥款予非政府機構及社區團體舉行各

項活動以增強公眾及專業群體對家暴的定義、行為現象及處理方法的深入認識，合力建立

安全社會，並定期檢討成效以適當地調整推行計劃。 

 

4 成立「跨局抗暴力事務委員會」，訂立針對性及長遠預防家暴策略 

抗暴力的成效，實有賴政府的決心及跨局/部門的協作和資源配合。本會建議設立跨部門/

界別抗暴力事務委員會，包括司法、警方、社福、教育等人士，有系統地作出調研、訂立

有效的預防家暴長遠策略；並於委員會下設立工作小組，切實執行。 

 




